
附表二

二甲基甲醯胺
導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之二甲基甲醯胺回收率或
去除效率90%以上或二甲基甲醯胺排放濃度10 ppm以
下。

揮發性有機物

既存製程 新設製程
導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
理之揮發性有機物回收率
或去除效率90%以上或揮
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150

ppm以下。

導入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
理之揮發性有機物回收率
或去除效率95%以上及揮
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150

ppm以下。

異味污染物

管道出口高度h
(公尺)

既存製程 新設製程

h≦18 1,000 800
18＜h≦50 2,000 1,600
50＜h 4,000 3,000


